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銓敘部 函
地址：11603臺北市文山區試院路1之2號
聯絡人：陳靜瑩
聯絡電話：02-82366562
傳真：02-82366600
電子信箱：robwuch33@mocs.gov.tw

受文者：嘉義縣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10月19日
發文字號：部銓五字第1125627020號
速別：最速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四 (602000000A112562702001-76-1.doc、602000000A112562702001-76-

2.doc、602000000A112562702001-76-3.doc、602000000A112562702001-76-4.
doc、602000000A112562702001-76-5.doc)

主旨：關於契約人員人事條例(以下簡稱契約條例)草案及配合3

項議題預擬條文，請查照並於民國112年11月3日(星期五)

前依說明三表件研提意見惠復。

說明：

一、基於各機關以行政契約定期聘用人員之法律依據，現行僅

有聘用人員聘用條例，惟該條例僅有10條條文，內容過於

簡單，難以周全規範聘用人員之權利義務；又現行約僱人

員係依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

法，尚無法律層次之依據，除其職責程度較聘用人員為低

外，亦係機關以契約定期進用之人員，其屬性與聘用人員

相似；至研究、科技、社會教育、文化、訓練與矯正機關

組織法規所置聘任職務，其聘任人員之聘任資格雖係依

照、比照或準用教育人員任用條例，或依照或準用職業訓

練法等相關規定，或依組織法之授權自行訂定聘任相關法

規等規定進用，其所衍生之資格審查、薪級核敘及考核結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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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嘉義縣政府 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2/10/20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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果標準不一等問題均有待解決，為利機關用人需求，宜就

聘任人員之相關事項，制定法律位階之統一規範。

二、為建立契約用人法制，通盤規劃與整建政府契約性人力運

作，提昇政府施政效能目標，本部以聘用、約僱及聘任等3

類人員為規範對象，研議契約條例草案。以該草案涉及契

約人員人事制度之建置，且部分涉及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

(以下簡稱人事總處)權責，為切合實務需要及法制妥適，

本部與人事總處於112年8月15日、9月12日召開2次會議討

論契約條例草案方向及相關條文。經依上開會議討論結果

調整後，契約條例草案分為「總則」、「聘用等別及限

制」、「聘用程序」、「待遇」、「考核及評鑑」、「服

務及權益」、「停聘、不續聘及終止契約」、「保險」、

「退離」、「在職期間死亡」及「附則」等11章，共計68

條，其特點在於將契約人員分為聘約人員及聘任人員，聘

約人員係合併原聘用人員及約僱人員，原則上為機關組織

編制外用人，聘任人員則為機關組織編制內用人；契約人

員原則上依所具學歷及與擬任職務性質相近程度相當之工

作經驗進用，如擬任聘任職務，並應具有與擬任職務性質

相近之專門著作；又聘約人員、聘任人員於各章得適用相

同規定者，即作同一規範，如有特殊事項須個別規範者，

則於各章另立一節作不同規範，均納入契約條例草案合併

立法。另為期周妥，尚有3項議題擬列入契約條例草案之擬

議方向，併作意見調查。

三、契約條例草案涉及人事制度之建置，為切合實務需要及法

制妥適，爰請就草案及相關議題惠示卓見，俾利契約用人

4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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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制之規劃。相關建議意見，請依案附意見表予以填列

後，並於旨揭期限內，以電子郵件回復本部（免備文，無

修正意見者亦請回復）。

四、檢附契約條例草案(含總說明、逐條說明)及意見表各1

份。

正本：中央暨地方各主管機關
副本：

12


